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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有關“有需要知道”原則 
的擬議修訂 

 
(備註：擬議修訂載於以下條例草案的節錄，以紅色標示。) 
 
************************************************* 
 
35. 訂明醫護提供者在電子醫療紀錄系統方面的責任 

訂明醫護提供者須採取合理步驟，以確保其電子醫療紀錄系統，不會損害
互通系統的保安，或危害互通系統的完整性。 

35A. 訂明醫護提供者限制取覽健康資料的責任 
 (1) 如登記醫護接受者或登記醫護接受者的代決人，給予訂明醫護提供者

互通同意，則本條適用。 
 (2) 有關醫護提供者須採取合理步驟，以確保——(a)只有可能會對有關醫護

接受者進行醫護服務的、該提供者的醫護專業人員，方可取覽該接受
者的健康資料；及(b)該項取覽的範圍，只局限於可能攸關對該接受者
進行的醫護服務的健康資料。 

 (3) 然而，為依從《私隱條例》第 5 部之下的查閱資料要求或改正資料要
求，即使有醫護專業人員以外的人，獲准取覽有關健康資料，有關醫
護提供者並不視作違反第(2)款的規定。 

 
************************************************* 
 



附件 B 
 

有關病人就資料互通的選擇權 
的擬議修訂 

 
(備註：擬議修訂載於以下條例草案的節錄，以紅色標示。) 
(備註：新條文只會在將來就加強病人選擇的研究完成及讓病人為敏感資料施加額外取覽限制的
功能在技術上準備就緒後才生效，即並非在互通系統運作的首日起生效。) 
 
************************************************* 
2.   釋義 
 (1) 在本條例中—— 
…… 
互通限制要求 (sharing restriction request)指根據第 16A(1)(a)條提出的要求； 
 
************************************************* 
 

第 3A分部—互通限制 
 
16A.  要求互通限制 
 (1) 除第(2)及(3)款另有規定外，登記醫護接受者或登記醫護接受者的代決

人，可提出要求以——(a) 限制該接受者的健康資料的資料互通範圍；
或 (b) 移除該接受者的健康資料的資料互通範圍的限制。 

 (2) 如醫護接受者是幼年人，則除非專員信納該接受者有能力提出有關要
求，否則該要求須由該接受者的代決人提出。 

 (3) 如醫護接受者年滿 16歲而無能力提出有關要求，則該要求須由該接受
者的代決人提出。 

 (4) 由登記醫護接受者的代決人提出的要求，是該代決人代表該接受者提
出的，並且是以該接受者的名義提出的。 

 (5) 登記醫護接受者的代決人在提出要求時，須顧及該接受者在有關情況
下的最佳利益。 

 (6) 要求須按專員指明的格式及方式，向專員提出。 
 (7) 專員須將所要求的限制的生效日期，或所要求的限制移除的生效日

期，以書面通知提出要求者。 
 
16B.  專員指明互通限制 

 (1) 專員須就某人可根據第 16A(1)條提出的要求，指明限制種類。 
 (2) 專員須以印本或電子形式，向公眾提供列出指明的限制種類的文件的

文本。 
 
************************************************* 
 
 



*************************************************  
(備註：以下修訂是相應修訂。) 
 
3.    代決人 
…… 
 (3) 如醫護接受者年滿 16 歲，並符合任何以下說明，則第(4) 款指明的人

屬第(1) 款所指的合資格人士—— 
  …… 

 (d) 在第(5) 款的有關時間的定義的(d)、(e) 或(f) 段所提述的時間，
無能力給予互通同意。； 

 (e) 在第(5)款的有關時間的定義的(g)或(h)段所提述的時間，無能力提
出互通限制要求。 

…… 
 (5) 在本條中—— 

有關時間 (relevant time)—— 
  …… 

 (f) 就根據第15(1) 條撤銷的互通同意而言，指作出該項撤銷的時間。； 
 (g) 就根據第 16A(1)(a)條提出的互通限制要求而言，指提出該要求的

時間； 
 (h) 就根據第 16A(1)(b)條提出的移除限制的要求而言，指提出該要求

的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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